2015「高雄之美．創意藝起玩」舞台表演競賽
實施計畫
一、計畫依據：高雄市推動創造力與想像力教育年度計畫
二、計畫目的：打造高雄市成為國際創意城，提供學童創意舞台，展現創意表演成果。
三、辦理單位

    (一)主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
    (二)承辦單位：高雄市創造力學習中心
    (三)協辦單位：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
四、參賽對象：本市公私立幼兒園、國小、國高中職學生、家長、教師。

五、競賽地點：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演講廳
六、競賽組別：幼兒園組、國小組、國高中職組。（幼兒園組表演成員可包含老師及家長）

七、競賽主題：運用多元創意的舞台表演，展現「高雄之美」。
八、活動時程及說明：  
	內容
	時  間
	說  明

	指導教師
說明會
	104年2月11日(三) 
09：30~11：30
	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1F會議室（S107）

	初賽報名及

作品收件
	104年3月30日(一) 
   至4月21日(二) 
17：00前
	1. 請至高雄市創造力教育入口網，連結本活動報名。

2. 競賽報名表、說明書(如附件1、附件2)
及表演影片（一鏡到底、不剪接、場所固定）
光碟一片(含影像、報名表、說明電子檔)，
請於報名時間內逕送「高雄市創造力學習中心」(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四路61號苓洲國小百苓大樓2F)註明「報名2015創意舞台表演競賽」。

	初審
	4月22日(三)
09：00~12：00
	苓洲國小3樓雲端數位教室

	初賽結果公告
	5月1日(五) 
17：00前
	高雄市創造力教育入口網最新消息

	決賽領隊
說明會
	5月6日(三) 
14:30~16：00
	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1F會議室（S107）


	決賽採排
	 5月19日（二）
09：00~12：00
	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1F演講廳

(如有調整另行公告網站暨通知)

	決賽與頒獎
	 5月20日（三）
08：30~12：30
	


※以上活動時間得依大會實際情形彈性調整

九、實施方式：
   （一）參賽人數：以8人以內為原則，得跨校組隊，組員不得重覆報名，不同年級
         組隊時，以較高年級學生所屬組別報名參賽。由學校教師代表統一報名送件。

   （二）指導教師：以本市教師為原則，至多2名，得跨校組隊。

   （三）本競賽分為初賽與決賽。初賽經書面說明及影片評審通過後進入決賽，需進行
         現場表演，場佈2分鐘內、表演3分鐘內。
   （四）報名截止後，除特殊情況外，不提供更換指導教師及隊員姓名。

   （五）決賽現場開放各校師生觀摩學習。
   （六）優秀作品需同意授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，未來提供公眾宣導及各媒體播放，
         因此背景音樂及影像需注意不得侵權。
   （七）以本次報名截止時間為基準，參賽作品不得為國內外比賽前三等獎之得獎作品。
   （八）相關訊息請至高雄市創造力教育入口網首頁參閱，相關表格請自行下載。
   （九）參加指導教師及決賽領隊說明會，於活動一週前上網報名，點選「教育部全國
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＞研習進階搜尋＞輸入本活動名稱＞選本活動＞報名＞
詳填資料後送出。
   （十）專案聯絡人創造力學習中心吳君偉教師，電話07-2692280

          E-mail: clck713@gmail.com
十、評分標準：創意表現（50％）、主題內容（25％）、流暢精彩度（25％）。
十一、獎勵辦法：

  （一）各組錄取前三名，於頒獎典禮頒獎，獎項如下：

   第一名：1名、獎狀乙紙。
   第二名：2名、獎狀乙紙。
   第三名：3名、獎狀乙紙。

   佳  作：若干名、獎狀乙紙。
         以上獎項及額度，得依評審會議決議調整之，如未達標準，獎項得從缺。

  （二）得獎隊伍隊員及指導老師均頒發獎狀，獲得第一名之指導教師，各核予嘉獎1次。  

        各校請依學校相關規定為獲獎學生辦理敘獎鼓勵。
十二、活動經費: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專案經費支應。
十三、請假事宜: 本活動工作人員、各校指導教師、參賽學生，參與說明會、競賽彩排及
      決賽當日，得依實際出席情形，公假登記（課務自理）參加。
十四、爭議處理:合法申訴行為應由各校領隊或指導教師以書面方式提出並簽章，於比賽完
      畢一小時內向評審委員會正式提出，並以該會之決議為終決。
十五、辦理獎勵:辦理本案相關人員，得於活動結束後，依規定辦理敘獎鼓勵。
十六、其他附則：本競賽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大會評審會議決議後，另行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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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2015「高雄之美．創意藝起玩」舞台表演競賽報名表
附件1
	學校全名
	

	隊名
	（請勿使用可辨識出學校或身分之隊名）

	作品名稱
	

	確認是否
參加過
其他競賽
	□是
   競賽名稱:__________

   得獎獎項:__________

□否 
	報名
類組
	□幼兒園組 (本組表演8名可包含老師及家長，仍以學生為主）
□國小組  

□國高中職組

	參
賽

隊

伍
	身分
	姓名
	職稱/

學生年級班級
	聯絡電話
(主要聯絡教師
請留手機)
	E-mail 

(以填寫教師為主)
	備註
(外校人士務必註明單位)

	
	指導
老師
	(主聯絡教師)


	
	
	
	

	
	指導
老師
	
	
	
	
	

	
	學生1
	
	年   班
	
	
	

	
	學生2
	
	年   班
	
	
	

	
	學生3
	
	年   班
	
	
	

	
	學生4
	
	年   班
	
	
	

	
	學生5
	
	年   班
	
	
	

	
	學生6
	
	年   班
	
	
	

	
	學生7
	
	年   班
	
	
	

	
	學生8
	
	年   班
	
	
	


※以上表格得依實際報名需求調整，表演成員至多8人。
※請將本表核章正本、作品說明、光碟(含影像、報名表、說明之電子檔)各一份，逕送      創學中心。
 承辦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
  聯絡手機：

  E-mail： 
     2015「高雄之美．創意藝起玩」舞台表演競賽作品說明
附件2

	參賽類別
	隊名
	編號

	           □幼兒園組
□國小組
   □國高中職組
	
	由收件單位填寫

	

	一、作品名稱


	二、創意背景與動機


	三、作品特色及創作方法

1.

2.

3.

	四、創作心得




註：本表字體為標楷14、單行間距，至多1頁。本表及報名表紙本，電子檔燒錄至影像光碟中，       

    一併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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